
 

 350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58 期 院會紀錄

350

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58 期 院會紀錄

四、另有關支付標準調整之具體查核作為乙節，依健保法第 62 條第 1 項，健保特約醫事服務機構

依據醫療服務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、藥物給付項目及支付標準申報健保給付，所支付之醫療

及藥物費用係核付予醫院，並尊重各醫院因營運狀況與成本結構不同，各依其雇用醫護人員

之貢獻，支給不同之薪資、獎金或福利等管理分配機制。 

（一九九）行政院函送鄭委員汝芬就強化校園安全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

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34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6-626） 

鄭委員就強化校園安全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臺北市北投區文化國小發生女童慘遭校外人士割喉致死案，為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，教

育部國教署已於本（104）年 6 月 1 日函請各地方政府應利用教育及警政聯繫平臺，定期邀集

警政、社政、衛生及學生校外生活輔導會等單位，整合學校、家庭、社區及社會資源，因地

制宜訂定防處措施，指導學校完善各項校園安全防護機制，並應配合相關訪視時機，驗證轄

屬學校安全防護軟、硬體設施（備）之建置情形，提供適切精（改）進建議及經費補助。此

外，教育部亦函請內政部及衛福部加強對各級學校之聯繫與協助，分別提供校園安全巡查、

上（放）學安全維護勤務，以及對社區內高風險家庭及高關懷對象之調查、掌握、追蹤與輔

導。另教育部國教署已於本年 6 月 5 日邀集各地方政府教育主管單位、內政部警政署及專家

學者，召開強化校園安全機制研商會議，並已針對「師生自我防護知能」、「建構完善警監

系統」、「落實人車進出管制」、「加強校園安全巡查」、「建立雙向聯繫合作」及「精進

緊急應變能力」等面向研擬校園安全維護具體作為，供各級學校據以執行。 

二、另依現行「中華民國刑法」第 271 條第 1 項規定，殺人既遂罪之法定刑為死刑、無期徒刑或

10 年以上有期徒刑。對於女童慘遭割喉致死案，法官已可依個案情節，判處被告無期徒刑以

上之刑。此外，依「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」第 112 條規定，成年人故意對少年及兒

童犯罪者，應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。故殺人罪之被害人如為少年或兒童，成年人犯之者，有

期徒刑部分依法須加重，並非僅量處 10 年之輕刑，是依現行法已可據以處最嚴厲之刑罰，如

認法官量刑過輕而有適用法律不當或認定事實錯誤之情形，檢察官亦可為被告之不利益提起

上訴，並非無救濟之途徑，爰是否有必要於現行殺人罪外，再增訂殺害兒童之加重規定，實

值再酌。又，實務上相類似案件，均判處死刑或無期徒刑以上之刑，並無量刑過輕之情形；

民國 101 年發生之臺南湯姆熊曾文欽隨機殺童案，因被告有精神障礙，故從死刑減輕為無期

徒刑、89 年曹添壽隨機性侵並殺害被害少女案，亦判處死刑定讞，並經法務部令准執行槍決

。由上述案例可知，對於隨機殺人案件，檢、院態度係求處及量處極刑，益證目前法律制度

並無缺漏。 

（二○○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現行性侵假釋犯監控制度成效不彰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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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38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6-671） 

林國正委員就現行性侵假釋犯監控制度成效不彰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法務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強化性侵害受刑人專業處遇以期能降低再犯 

(一)性侵害受刑人診療、矯治相關措施 

為強化性侵害受刑人專業處遇，本部矯正署已指定 10 所矯正機關專責辦理，各機關

除編有臨床心理師、社會工作員等專業人力，並遴聘具專業證照或實務工作經驗之治療

人員協助實施。現行對於加害人治療處遇以再犯預防之認知行為療法為主流。目前就性

侵累犯者經評估多屬需接受身心治療者，在課程規劃上，每一療程至少約半年至 1 年，

於療程結束後提報評估會議審查，通過者方得提報假釋；未通過者則再行安排另一個療

程，直至其出監為止，以強化其自我控制能力。 

(二)性侵害受刑人再犯評估及預防 

至於再犯危險評估量表部分，現行矯正機關所用之評估工具，係由臨床工作者、學

者專家等相關人員共同研發，並於 95 年起與社區處遇機關統一適用，量表評估結果僅作

為處遇規劃、是否結案及假釋審查等之參酌。 

由於再犯危險性係具波動性，並非靜態狀態，會因時空背景不同而變化更迭。縱使

加害人經矯正機關治療、輔導結案而降低再犯風險，其出獄後仍可能受社會危險因子誘

發而昇高，須持續強化加害人內在行為控制，輔以外在社會監控，才能有效降低其再犯

性。 

二、審慎辦理性侵害受刑人假釋 

(一)有關性侵犯假釋之審核，除須符合法定假釋要件（最低應執行期間及累進處遇分數達標

準）外，且須經強制治療評估通過，始得陳報假釋；如經評估其再犯危險未顯著降低，

或為性侵累犯，則仍不予假釋，俾達防衛社會安全之目的。 

(二)統計 103 年度性侵犯經執行完畢期滿出監者計 482 人，假釋出監者計 476 人；且渠等之

假釋審核，均較一般案件嚴謹，103 年度一般案件假釋出監平均執行率約為 75.3%，性侵

犯則為 84.2%，其中刑期 10 年以上者更達 88.9%以上。故目前針對性侵犯之假釋審核，

均秉持嚴謹審慎之原則辦理。 

三、強化科技設備堅固性及網絡協力性 

(一)現況實施與檢討：性侵害犯罪加害人刑滿出獄之無縫接軌機制 

為加強性侵害犯復歸社會後治療輔導與監督管理之轉銜作業，本部及內政部並責成

所屬機關依據相關規定強化出監後之銜接機制，包括：檢送相關資料、電話通知性防中

心、身心治療以及登記報到制度，更針對有監控必要者實施科技監控，惟現行 GPS 行蹤

監控的主要功能是蒐集並分析受監控人日常生活的行蹤軌跡，以瞭解並評估其再犯危險

性，其本質是增加自我控制的能力，無法監視受監控人的一舉一動，故無法絕對避免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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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控人違規脫逃及再犯行為，端賴網絡成員協力，建立完善防護網絡，藉以確保人民之

人身安全。 

(二)未來方向：強化電子監控裝置及處遇流程 

1.全面性監控模式 

本部電子監控從 102 年開始運用 GPS 設備，實施 24 小時行蹤軌跡紀錄之監控模式

。若發生受監控人違規情形，系統會自動發出告警事件，由監控值班室通知地檢署觀

護人與法警室，再由觀護人聯繫當地警察局勤務中心前往查證，三方形成全面性監控

防治網，並於個案違規後立即處理，藉以維護大眾安全。 

2.強化監控設備之堅固性 

現行第三代電子監控設備為顧及配戴舒適性及減輕重量，避免受保護管束人日常

生活不便及更生復歸阻礙。惟近來發生幾起破壞設備案件，本部未來將督導臺灣高等

法院檢察署研議將設備材質更換及修正相關配套措施，將參考國外採用鋼片的設備，

增加受監控人破壞設備之困難性。 

3.提升網絡協力性 

性侵害付保護管束加害人社區處遇需要結合身心治療、警察機關、性侵害防治中

心及觀護人等不同網絡資源，藉以形成防護網絡，且實施科技設備監控僅為監督的工

具之一，社區處遇的核心在於網絡合作。本部近期將召集相關網絡成員，精進高再犯

或高脫逃可能性加害人之處遇流程，以提升整體性侵害防治網絡功效並確保社會大眾

之安全。 

（二○一）行政院函送委員林郁方、蔣乃辛就增加替代役人力協助執行校

園安全勤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7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3533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7-16-625） 

林委員等就增加替代役人力協助執行校園安全勤務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

： 

一、為完善校園整體安全維護系統，有效杜絕危安事件，教育部近期積極綿密各項安全作為，並將

持續與內政部密切合作，加強中央、地方教育與警政聯繫平臺，落實校園周邊安全巡邏，建

立預警機制，並將協請衛福部加強高風險家庭及社區精神疾病個案之通報、追蹤及輔導訪視

工作，讓學生安心、家長放心，共同營造安全、友善之校園學習環境。 

二、另林委員等所提替代役人力投入協助校園安全工作一節，查教育部每年獲行政院分配之教育服

務役人力平均約 4,000 人，其中約有 78%之一般資格役男投入協助維護校園安全暨教育行政工

作，另 22%為專長資格役男，投入英語輔助教學、山地鄉學校輔助教學、中輟生協尋與輔導

、特殊教育輔助教學、愛的書庫專案及春暉專案等；專長資格役男雖以各專長工作為主要勤

務，但亦有協助維護校園安全工作。另經查民國 105 年教育部提出教育服務役需求員額計


